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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海林先生增持公司股票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海南瑞泽

"

）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接到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海林先生的通知，张海林先生以

17.32

元

/

股的平均成交价格完成增持

本公司股票

61.86

万股，合计金额（未包含佣金手续费）

1,071.52

万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增持目的及计划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海林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

可，同时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计划在

2015

年

7

月

9

日及

2015

年

7

月

14

日增持承诺的基础上，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进行第三

次增持。张海林先生承诺：自

2015

年

7

月

22

日起两个月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的有关规定，以不高于

20

元

/

股的价格增持本公司股票

4,650.6

至

5,650.6

万元人民币（包括前两

次增持计划未完成部分）， 即张海林先生承诺其本人三次增持公司股份金额合计

9,000

至

10,

000

万元人民币。 并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具体内容见

2015

年

7

月

23

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

cninfo.com.cn

）上的《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第三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二、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1.

增持方式

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海林以自筹资金合计

2,000

万元认购华泰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华

泰期货

"

）成立的华泰期货资金财富

-

互换

1

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

"

互换【

1

】号

"

），并委托

华泰期货（代

"

互换【

1

】号

"

）通过与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银河证券

"

）签订的收益

互换合同进行专业化投资管理， 由银河证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股票二级市场上买入处

于公开交易中的公司股票。

股票收益互换交易中， 银河证券是

4,000

万元人民币出资对应的固定收益的收取方和交

易期限内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以实际持有的股数为准）浮动收益的支付方；

"

互换【

1

】号

"

是交

易期限内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以实际持有的股数为准）的浮动收益的收取方和

"

互换【

1

】号

"

中

4,000

万元出资对应的固定收益的支付方，交易期限为

1

年。固定收益按季度支付，浮动收益在

交易到期日或提前终止日按净额结算。 该收益互换所挂钩的唯一标的是海南瑞泽在股票二

级市场上处于公开交易中的股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张海林对银河证券出资部分的本金

及固定收益提供连带担保责任。

2.

本次增持实施情况

2015

年

7

月

29

日，

"

互换【

1

】号

"

与银河证券完成收益互换交易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二级

市场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61.86

万股

,

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0.23%,

平均增持价格为

17.32

元

/

股，合计金额（未包含佣金手续费）

1,071.52

万元。

本次增持前，张海林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884

万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18.24%

。张

海林先生本次通过认购

"

互换【

1

】号

"

并与银河证券开展收益互换交易实现增持目的，涉及公

司股份

61.86

万股，本次增持完成后，张海林先生合计拥有公司股份

4,945.86

万股，占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数的

18.47%

。

公司会继续关注张海林先生的后续增持实施情况。

三、其他说明

1

、张海林先生承诺：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

6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

2

、本次增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2015

】

51

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

（深证上【

2015

】

340

号）等的规定。

3

、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4

、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实际控制人、董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海南瑞泽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002225� � �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2015-068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条件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申请注销的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１８

，

６００

股，上述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占公司注销前总股本的

０．００２１％

。本次申请注销涉及人数为

３

人，股份

回购价格为

３．５０

元

／

股。

２

、截止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

成注销手续。

根据《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

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修订案）》”），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审议通过了 《关于作废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详见《关于作废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

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８

）。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

１８

，

６００

股已不符合条件

的限制性股票，截止本公告日，上述限制性股票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完成了注销手续。现就有关事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简述

（一）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审批与授予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

日，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股权激励

计划（草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其后公司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公司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

了修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了《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案）》及其摘要，公司独立董事对《激

励计划（修订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３

、《激励计划（修订案）》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召开了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激励计划（修订案）》及其摘要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

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授予日、 在公司及激励对象符合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所必须的全部事宜。

４

、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和《关于向激励

对象授予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确定的部分激励对象发生

离职等原因，不再满足成为股权激励对象的条件，根据公司激励计划的规定，公司对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名单及其获授的股票期权和

／

或限制性股票数量进行了调整： 公司首次授予股票

期权的激励对象从

２０３

人调整为

１９８

人，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总数由

４５６

万份调整为

４４７．１

万

份；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从

２０３

人调整为

１９８

人， 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总数从

４５６

万股调整为

４４７．１

万股。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激励对象主体资格确认

办法合法有效，确定的授权日符合相关规定。监事会对公司本次调整后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

了再次确认，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５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公司完成了《激励计划（修订案）》涉及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经过监事会确认后，公司最终授予股票期权的激励对象为

１９５

人，向激励对象授

予股票期权为

４１５．９

万份，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７．４２

元

／

股；公司最终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

对象为

１９４

人，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为

４２８．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３．６０

元

／

股，

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６

、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分别审议通过

了 《关于作废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和《关于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根据

《激励计划（修订案）》的相关规定，对由于离职、退休的激励对象尚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

４３

万份、 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２６．８

万股分别进行作废及回购注销的处理。同

时，对

２０１３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为一般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０．４８

万

股进行回购注销的处理。除上述回购注销和作废的情形外，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和股票

期权第一个解锁期

／

行权期的解锁

／

行权条件已经满足。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核实，独立董事发表

了独立意见。

７

、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 《关于股票期权第二个行权期可行权与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条件成就的

议案》与《关于作废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

票的议案》等。董事会认为第二次行权

／

解锁条件已经成就，并根据《激励计划（修订案）》的相

关规定， 决定作废以及回购注销张世伟的全部剩余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

１．５

万份和全部尚

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１．５

万股；回购注销尚学军与王富成

２

名激励对象在第二个解锁期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

０．３６

万股。除上述回购注销和作废的情形外，激励对象所持限制性股票

和股票期权第二个解锁期

／

行权期的解锁

／

行权条件已经满足。公司监事会进行了核实，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数量、行权

／

回购价格历次调整的说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与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进行调整的议案》，由于

２０１２

年度权

益分派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期权价格由

７．４７

元调整为

７．４２

元。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６

日完成了

２０１３

年

度权益分派：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期权价格由

７．４２

元

／

份调整为

７．３７

元

／

份；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３．６

元

／

股调整为

３．５５

元

／

股；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９

日完成了

２０１４

年度权益分派每

１０

股派

０．５

元，期

权价格由

７．３７

元

／

份调整为

７．３２

元

／

份，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

３．５５

元

／

股调整为

３．５０

元

／

股。依据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 《关于作废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

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本次作废后，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由

１８４

名调整为

１８３

名，尚未行权

的股票期权数量由

２２３．７４

万份调整为

２２２．２４

万份；本次回购注销后，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由

１８５

名调整为

１８４

名，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

２４１．０２

万股调整为

２３９．１６

万股。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股份数量、价格、资金来源及对公司的影响

１

、回购注销的原因及股份数量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与《股权激励有关备忘录

２

号》有关规定，鉴于

张世伟被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后，不再符合股权激励条件，其尚未解锁和行权的限制

性股票和期权应当被公司回购注销以及作废。详见《关于作废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股票期权

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５－０４８

），具体数量如下：

姓名

尚未解锁限

制性股票（万

股）

拟可解锁限

制性股票（万

股）

拟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

（万股）

尚未行权股

票期权（万

份）

拟可行权股

票期权（万

份）

拟作废股票

期权（万份）

原因

张世伟

１．５ ０ １．５ １．５ ０ １．５

不再符合股

权激励条件

根据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规定，若激励对象上一

年度个人绩效考核为

Ｄ

档，则上一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一般”，激励对象按照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比例只能行权（解锁）当期可行权（解锁）份额的

５０％

。此外，

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因此董事会决定对以下

２

名

个人绩效考核为“一般”的被激励对象本期限制性股票进行如下处理：

姓名

获授限制性股票

（万股）

拟可解锁限制性

股票（万股）

拟回购注销限制

性股票（万股）

原因

尚学军

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８ ２０１４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为“一般”

王富成

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８ ２０１４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为“一般”

合计

２．４ ０．３６ ０．３６ －

２

、公司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价格及资金来源说明如下：

类别 说明

回购注销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注销股票数量（万股）

１．８６

占公司注销前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００２１％

回购价格（元

／

股）

３．５０

回购金额（元）

６５

，

１００

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３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不会影响公司《股票激励计划（修订案）》

的继续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三、本次回购注销后对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 数量 比例

一、限售流通股

３３８

，

１４４

，

５１２ ３７．９９％ －１８

，

６００ ３３８

，

１２５

，

９１２ ３７．９８％

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１３７

，

９２２

，

３２４ １５．５０％ １３７

，

９２２

，

３２４ １５．５０％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１

，

２１６

，

２００ ０．１４％ －１８

，

６００ １

，

１９７

，

６００ ０．１３％

高管锁定股

１９９

，

００５

，

９８８ ２２．３６％ １９９

，

００５

，

９８８ ２２．３６％

二、无限售流通股

５５１

，

９３６

，

９９９ ６２．０１％ ５５１

，

９３６

，

９９９ ６２．０２％

总股本

８９０

，

０８１

，

５１１ １００％ －１８

，

６００ ８９０

，

０６２

，

９１１ １００％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9日

关于增加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中银恒利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银行”）签署的销售协议，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起，兴业银行将销售本公司旗下中银恒利

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００１０３５

，以下简称“本基金”）。投资者可以通

过兴业银行办理本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业务。

在兴业银行办理开户与认购的流程如下：

１

、业务办理时间

发售日

９

：

００－１５

：

００

周六、周日及节假日业务办理安排以当地分行规定为准。

２

、开立兴业银行的交易账户

个人投资者申请开立兴业银行的交易账户时应提交下列材料：

（

１

）事先办妥的兴业银行银行卡；

（

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效身份证件原件以及复印件，有效身份证明为：

身份证、户口簿、中国护照、军人证、武警证、警官证、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批准

允许的证明文件；

（

３

）填妥的兴业银行基金账户业务申请书。

３

、提出认购申请

个人投资者办理认购申请时需提交以下材料：

（

１

）本人兴业银行银行卡（存有足够资金）；

（

２

）填妥的兴业银行基金交易业务申请书。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本公司网站上相关《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并

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８００－８３０－２０６６

；

４００－８３０－２０６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ｉｂ．ｃｏｍ．ｃｎ

２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２１８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依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

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

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

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进行运作，在非开放期间投资者不能进行申购、赎回。投资者投

资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最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拟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

特征，并根据自身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者的风险

承受能力相匹配。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0日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蓝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蓝筹混合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８０９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增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甘霖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帅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７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７

过往从业经历

２００８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曾任股票交易员、研究员、基

金经理助理、专户投资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

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无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硕士研究生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基金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变更手续。 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5-033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通知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以电

子邮件方式发出

,

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上午

10

点

30

分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1

名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名

,

董事汤澍浩先生因时间冲突委托董事

Kaare Zoffmann Jessen

先生

代为出席并行使其表决权、董事柯俊财先生和董事

Roland Lawrence

先生因时间冲突委托董事

黎启基先生代为出席并行使其表决权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经

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签订投资协议的议案

;

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重庆啤酒宜宾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6

日与宜宾县人

民政府签订的《年产

30

万千升啤酒生产线技改搬迁项目投资协议》

,

该项目总投一期不低于人

民币

3.3

亿元

,

设计产能不低于

20

万千升。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

31

日前开工建设

,

总建

设周期预计

18

个月

,

于

2017

年

9

月

30

日前试生产

(

“一期试生产”

)

。力争尽早完成

30

万

千升产能规模的建设。详见公司

2015-026

号公告。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2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5-034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3

、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将募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流动资金

的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11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鉴于公司董事会于

2014

年

12

月

9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

临时

)

董事会

,

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研究相关事项的议案》

,

同意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终止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项目的所有研究

(

详见公司

2014-042

号公告

),

并于

2015

年

4

月

18

日发布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停止生产性业务的公告》

(

详见公司

2015-017

号公告

)

。自此

,

公司下属子公司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终止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

型肝炎疫苗项目的所有研究

,

同时也停止了生产性业务。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

公司所募集资金剩余

人民币

790.35

万元

(

包含募集资金利息

)

。公司拟将该等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为佳辰公司流

动资金

,

以提高对剩余募集资金的合理利用

,

使募集资金产生更大的效用。

独立董事意见

:

根据公司

1999

年配股说明书

,

拟募集

8,710.00

万元投入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用以技

改项目。至目前为止

,

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金额

756.17

万元

,

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7.02%

。剩余

未使用完募集资金连同存款利息

790.35

万元拟用于永久补充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流动

资金。其审议程序符合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

,

上述决定有利于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

,

满足佳辰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

投向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同意该项议案。

监事会意见

:

公司根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

将前次募集剩余连同存款利息

790.35

万元永久补充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其审议程序符合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

;

该议

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满足佳辰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公司监事会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子公司与嘉士伯啤酒

(

广东

)

有限公司签订《委托加工协议》的议案

(

详见公司

2015-035

号公告

)

。

表决结果

:

同意

4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本议案构成关联交易

,

关联方出任本公司的董事对本议案应予以回避

,

不参加本议案的表

决。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5-035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背景情况

公司下属子公司重庆啤酒集团成都勃克啤酒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勃克公司”

)

拟与嘉士伯

啤酒

(

广东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嘉士伯广东

)

签订《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

就嘉士伯

(

广东

)

委托本

公司生产“乐堡

(Tuborg)

”品牌啤酒产品开展合作

,

自该协议生效之日起

,

嘉士伯广东委托勃克公

司生产乐堡啤酒成品每年不低于

10,000

千升。

二、协议双方情况和关联关系

1

、嘉士伯啤酒

(

广东

)

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SHUHAO TANG

注册资本

: 5300

万美元

注册地址

:

广东省惠州市鹅岭南路

28

号

成立日期

: 1989

年

5

月

17

日

主营业务

:

生产销售各种啤酒及有关副产品

,

配制酒

,

饮料

,

以及委托加工各种啤酒和饮料

,

回收自销啤酒周转用的啤酒瓶。产品

10%

外销

,90%

内销。各种啤酒、果酒、蒸馏酒、配制酒等的

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不设店铺

,

涉及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各

种饮料、果汁等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产品按

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各种葡萄酒、汽水、矿泉水、饮用水等的批发、进出口及相关配套业务

(

不

设店铺

,

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

。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嘉士伯啤酒厂香港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42.54%

的股权

,

持有嘉士伯广东

99%

的股权

,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情形

,

嘉士伯广东为本公司关联法人。

2

、重庆啤酒集团成都勃克啤酒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

:

陈太夫

注册资本

:

人民币壹亿肆仟零捌拾万元

注册地址

:

成都市郫县德源镇花石村

成立日期

:1997

年

1

月

17

日

主营业务

:

啤酒、非酒精饮料、啤酒原辅材料、包装品制造、销售及技术服务

(2)

与本公司关联关系

本公司持有重庆嘉酿啤酒有限公司

51.42%

的股权

,

重庆嘉酿啤酒有限公司持有勃克公司

100%

的股权

,

勃克公司为本公司间接控制的子公司。

三、交易标的及合同的主要内容

勃克公司与嘉士伯广东签订《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

就嘉士伯广东委托勃克公司生产乐堡

(Tuborg)

品牌啤酒产品开展合作。在该协议生效后

,

嘉士伯广东委托勃克公司生产乐堡啤酒成

品每年不少于

10,000

千升

,

如第一年不足

12

个月

,

则订购量应按比例地降低。

委托加工的品种为乐堡

(Tuborg) 1*12

瓶纸箱包装

(

每瓶

500ml)

和

1*24

瓶纸箱包装

(

每瓶

330ml),

本年度两项合计金额

(

不含税

)

不超过

2,950.00

万元。委托加工对价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

,

勃克公司委托加工费按照人民币

300

元

/

千升收取。本协议自公司董事会批准之日生效

,

嘉士伯

广东支付的委托加工对价以及其他费用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付至本公司指定的账户。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委托加工定价政策是基于本公司的加工生产服务成本加合理的利润来计算的。

五、交易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勃克公司与嘉士伯广东签订关于乐堡

(Tuborg)

啤酒的《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

丰富了勃克

公司产品品种

,

有利于勃克公司提高产能利用率

,

降低固定运营成本

,

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准和运

行效率

,

有助于提升勃克公司市场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嘉士伯广东将继续对其市场进行监控

,

以确保其业务继续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同业竞争

的规定。同时本公司有义务协助嘉士伯广东以使其确保遵守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因此勃克公

司与嘉士伯广东签订《委托加工生产协议》不会损害公司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六、审批程序

1

、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

,

同意将本事项提交七届二十五次

(

临时

)

董事会进行审议

;

2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事前审阅了关于本关联交易的有关材料

,

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

,

同意

提交公司七届二十五次

(

临时

)

董事会审议

,

并在会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

公司下属子公司与嘉士伯

(

广东

)

签订关于“乐堡”

(Tuborg)

啤酒的《委托加工生产协议》

,

丰

富了公司产品品种

,

有利于公司提高产能利用率

,

降低固定运营成本

,

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准和运

行效率

,

有助于提升公司市场形象

,

提高公司市场竞争力。定价政策是基于其加工生产服务成

本加合理的利润来计算

,

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因此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

(

临时

)

会议进行审议。

3

、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七届二十五次

(

临时

)

董事会

,

审议通过本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

以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

鉴于

本议案关联交易事项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嘉士伯及其关联方

,

因此即关联股东嘉士伯方委派的

董事已予以回避

,

未参加该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七、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七届二十五次

(

临时

)

董事会决议

;

2

、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名确认的事前认可意见

;

3

、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名确认的独立董事意见

;

4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5-034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

现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

证监

发行字〔

2007

〕

500

号

)

的规定

,

将本公司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

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

一

)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1999

〕

65

号文核准

,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

公司向全体股东配售股份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1,387.20

万股

,

配售价为每股人民币

8.00

元

,

共计募集资金

11,097.60

万元

,

扣除配股费用

328.45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769.15

万元。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重庆华源会计师事务所验证

,

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

华源验字〔

99

〕

第

25

号

)

。

(

二

)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

,

本公司按照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金额

,

分别向实施主体重庆佳辰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增资

,

由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啤酒

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存放于一般银行账户并按照既定用途和进度进行项目投资。

2008

年

3

月

,

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按照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

(

证监发行字

〔

2007

〕

500

号

)

的规定

,

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

,

将剩余募集资金

756.17

万元存入在中国建设

银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

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公 司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初始存放金

额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余额（包含

募集资金利息）

备注

重庆佳辰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

中国建设银行重

庆杨家坪支行营

业部

５０００１０３３６０００５０２０９９２０ ７５６．１７ ７９０．３５

合 计

７５６．１７ ７９０．３５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

一

)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

(

二

)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

三

)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主要系重庆佳辰生

物工程有限公司已终止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疫苗项目的所有研究

,

该项目的设备不再投

入所致。

(

四

)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

五

)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根据公司

1999

年配股说明书

,

拟募集

8,710.00

万元投入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用以开

发乙型肝炎治疗性疫苗

,

该研发项目于

2004

年

11

月完成

Ⅰ

期临床试验。按照

2009

年

8

月重庆佳

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Ⅱ

期临床试验研究方案

,

预计

Ⅱ

期试验时间为

2-3

年。

2012

年

5

月

,

公司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同意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根据单独用药组《临床试验总

结报告》结论意见

,

不申请单独用药组的

Ⅲ

期临床试验

,

并不再开启新的单独用药组

II

期临床研

究。

2014

年

12

月

,

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同意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根据联

合用药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结论意见

,

不申请联合用药组的

Ⅲ

期临床试验

,

并不再开启新的

联合用药组

II

期临床研究。自此

,

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已终止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型肝炎

疫苗项目的所有研究。前次募集资金未使用金额

756.17

万元

,

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7.02%

。剩

余未使用完募集资金连同存款利息

790.35

万元拟用于永久补充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流

动资金。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

公司预计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乙型肝炎治疗性疫苗开发项目

(

包括环保和公用设

施技改项目、合成纯化车间技改项目、分装冻干车间技改项目

)

于

2001

年投入使用

,2001

年实现

利润

3,900

万元、

2002

年实现利润

10,000

万元。由于该项目所依托的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肝疫苗一

直处于试验阶段并已于

2014

年终止所有研究

,

该项目未能实现收益。

公司预计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五改十”技改项目

(

包括糖化发酵车间技改项目

和包装车间技改项目

)

于

2001

年投入使用

,2001

年实现利润

370

万元

,2002

年实现利润

820

万元。

该项目涉及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两个生产车间

,

实际管理中未单独核算其项目效益。

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

2001

年和

2002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283.51

万元和

101.29

万

元。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

五、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内容不存在重大差异。

特此公告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30日

附件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７６９．１５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０１２．９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１０

，

０１２．９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０

，

０１２．９８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０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

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

项目

实际投资

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

额与

募集后承诺

投资

金额的差额

１

环保和 公

用设施技

改项目

环 保 和 公

用 设 施 技

改项目

３

，

０９０．００ ３

，

０９０．００ ３

，

０４６．５４ ３

，

０９０．００ ３

，

０９０．００ ３

，

０４６．５４ －４３．４６ ２００５

年

２

合成纯 化

车间技改

项目

合 成 纯 化

车 间 技 改

项目

２

，

２２０．００ ２

，

２２０．００ ２

，

２２０．００ ２

，

２２０．００ ２

，

２２０．００ ２

，

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年

３

分装冻 干

车间技改

项目

分 装 冻 干

车 间 技 改

项目

３

，

４００．００ ３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６８７．２９ ３

，

４００．００ ３

，

４００．００ ２

，

６８７．２９ －７１２．７１

注

４

糖化发 酵

车间技改

项目、包装

车间技改

项目

糖 化 发 酵

车 间 技 改

项目、包装

车 间 技 改

项目

３

，

０１６．００ ２

，

０５９．１５ ２

，

０５９．１５ ３

，

０１６．００ ２

，

０５９．１５ ２

，

０５９．１５ ２００２

年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１１

，

７２６．００ １０

，

７６９．１５ １０

，

０１２．９８ １１

，

７２６．００ １０

，

７６９．１５ １０

，

０１２．９８ －７５６．１７

注

:

分装冻干车间技改项目的房屋建筑物于

2006

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

但由于该项目所

依托的治疗用

(

合成肽

)

乙肝疫苗一直处于试验阶段并已于

2014

年终止所有研究

,

该项目的设备

不再投入。

附件

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编制单位

: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

项目累计产

能利用率

承诺

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

计效益

备注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3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

１

环保和公用设施技

改项目

注

１２

合成纯化车间技改

项目

３

分装冻干车间技改

项目

４

糖化发酵车间技改

项目、包装车间技改

项目

注

２

[

注

1]:

公司原预计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乙型肝炎治疗性疫苗开发项目

(

包括环保和

公用设施技改项目、合成纯化车间技改项目、分装冻干车间技改项目

)

于

2001

年投入使用

,

预计

2001

年实现利润

3,900

万元、

2002

年实现利润

10,000

万元

,

但由于该项目所依托的治疗用

(

合成

肽

)

乙肝疫苗一直处于试验阶段并已于

2014

年终止所有研究

,

该项目未能实现收益。

[

注

2]:

公司预计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五改十”技改项目

(

包括糖化发酵车间技改

项目和包装车间技改项目

)

于

2001

年投入使用

,2001

年实现利润

370

万元

,2002

年实现利润

820

万

元。该项目涉及重庆啤酒攀枝花有限责任公司两个生产车间

,

实际管理中未单独核算其项目效

益。该公司

2001

年和

2002

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283.51

万元和

101.29

万元。

证券代码:600132� � � �股票简称:重庆啤酒 公告编号:临2015-036号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上午

10

点

30

分以通

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5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名

,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经审议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以下议案

:

关于公司将募集剩余资金永久补充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根据《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鉴证报告》 将前次募集剩余连同存款利息

790.35

万元永久补充重庆佳辰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其审议程序符合证监会、上交所关于募集资金的相关规定

;

该议

案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满足佳辰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因此公司监事会经审议通过该项议案。

表决结果

:

同意

5

人

,

反对

0

人

,

弃权

0

人。

特此公告。

重庆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1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92�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 2015-055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完成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接到公司董事、

副总裁赵伟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继增之子，赵继增先生的一致行动人）的通

知，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赵伟先生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以自筹资金不低于

３０００

万元增持公司股份的计划已经实施完毕。

一、本次增持计划

为提振市场信心，维护公司股价，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

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保护公司股东利益，赵伟先生计划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起未来六个月内， 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以及市场情况以自筹

资金不低于

３０００

万元增持公司股份。

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赵伟先生通过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方式增持了本公司股份

３

，

６００

，

７８０

股，共使用自有资金

３０００．１４

万元，本次增持计划已全部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增持方式 增持日期

增持均价

（元

／

股）

增持股数（股）

增持金额

（元）

增持比例

（

％

）

赵伟 定向资管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

７．００ ５７

，

１００ ３９９

，

７００ ０．００４８

赵伟 定向资管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７．５５ １

，

１９２

，

０００ ８

，

９９９

，

６００ ０．０９９５

赵伟 定向资管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８．７５ ７４８

，

０８０ ６

，

５４５

，

７００ ０．０６２４

赵伟 定向资管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

８．７６６ 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４

，

０２５

，

６００ ０．１３３５

赵伟 定向资管计划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

８．５５ ３

，

６００ ３０

，

７８０ ０．０００３

合 计

３

，

６００

，

７８０ ３０

，

００１

，

３８０ ０．３００４

增持计划实施前，赵继增持有公司股份

２８７

，

１８３

，

８７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３．９６％

。赵伟持有公

司股份

４

，

４２６

，

３８６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３７％

，合计持股

２９１

，

６１０

，

２５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４．３３％

。增持

计划完成后，赵继增持有公司股份

２８７

，

１８３

，

８７２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３．９６％

。赵伟持有公司股份

８

，

０２７

，

１６６

股，持股比例为

０．０８％

，合计持股

２９５

，

２１１

，

０３８

股，持股比例为

２４．６３％

。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赵继增及董事、副总裁赵伟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在增持

完成后

６

个月内不减持公司股份，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决定是否继续增持。

四、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文件的规定。

五、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039� � � �证券简称:黔源电力 公告编号:2015032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

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６８

，

５９５

，

３５１．４２ ５９２

，

９５０

，

１５４．４２ ８０．２２

营业利润

１５９

，

９５８

，

９５０．４３ －４５

，

０７９

，

０３３．９４ －４５４．８４

利润总额

１９０

，

０８４

，

７８５．３９ －３９

，

５４１

，

４１３．５５ －５８０．７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９２

，

４０９

，

２０４．２９ －３０

，

０８９

，

７１４．０６ －４０７．１１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０２６ －０．０９８５ －４０７．２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４．８２ －１．８８

同比上升

６．７

个

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８

，

０９１

，

９７０

，

７１１．３１ １８

，

６０９

，

１３９

，

３４２．６５ －２．７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８８４

，

７９１

，

１１５．４２ １

，

９１１

，

１３８

，

２７３．９１ －１．３８

股本

３０５

，

３９８

，

６６２．００ ３０５

，

３９８

，

６６２．００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６．１７ ６．２６ －１．４４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６

月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５５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４．７３

亿元，增幅

８１．３３％

；利润

总额为

１．９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３０

亿元，增幅

５８０．７２％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９

，

２４０．９２

万元，

比上年同比增加

１．２２

亿元，增幅

４０７．１１％

。上述财务指标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去年年末公司各电

站库水位较高，加之今年上半年公司新建机组陆续投产，装机容量增大，发电量较去年同比

增多，致使发电收入和营业利润同比增加。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中预计的变

动幅度一致。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贵州黔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三十日

2015年 7 月 30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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